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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告為維護本縣環境品質並避免污染擴散，暫停受理依「非都市土

地申請變更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設施使用之興辦事業計畫書暨

申請免受山坡地開發建築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限制審查作業要點」

等規定提出申請之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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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及管理辦法」取得汽油汽車排氣檢驗站認可證之汽油汽車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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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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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2 家檢查機構暨委託期限。 ............................................................................ 27 

交通：一、公示送達彰化縣 114 年 8-9 月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

知單無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 1 份。 .............................................................. 28 

      二、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大戶催繳通知單無法投

遞名冊 1 份。 .................................................................................................. 39 

水資：一、公示送達行為人魏昆明君（即昆明機車行）（以下簡稱魏君）之本

府 114 年 12 月 5 日府水管字第 1140493474 號陳述意見通知。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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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示送達行為人謝秀妹君（即世星工程行）（以下簡稱謝君）之本

府 114 年 12 月 8 日府水管字第 1140495890 號陳述意見通知。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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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告核發施慧琴地政士開業執照[（114）彰地登字第 001361 號）]。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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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警察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彰化縣警察局編制表」。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府人企字第1140530746號 

附件：彰化縣警察局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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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附修正「彰化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府人企字第1150006712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政府組織自
治條例」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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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公共藝術自治條例」。 

  附修正「彰化縣公共藝術自治條例」。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令  
廢止「彰化縣溪州地區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處理費用收費自治條例」。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府行法字第1140522425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公共藝術自
治條例」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府行法字第11405247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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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廢止「彰化縣福興地區區域性垃圾聯合處理場營運管理自治條例」。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令  
廢止「彰化縣福興地區區域性垃圾聯合處理場處理費用收費自治條例」。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文化局所屬文化場所使用收費標準」第三條、第二條附件。 

  附修正「彰化縣文化局所屬文化場所使用收費標準」第三條、第二條附件。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府行法字第1140524779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府行法字第1140524797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府行法字第1140530276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文化局所屬文
化場所使用收費標準」第三
條、第二條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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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彰化縣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部分條文。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府行法字第1140531713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義勇人員福利
互助辦法」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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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福興地區區域性垃圾聯合處理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 

  附修正「彰化縣福興地區區域性垃圾聯合處理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府行法字第1140526445號 

附件：彰化縣福興地區區域性垃圾
聯合處理場營運階段提供
回饋金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1期 

 

16 

 

 
 
 
 
 
 
 
 
 
 
 
 
 
 
 
 
 
彰化縣政府  令  
廢止「彰化縣社會福利慈善事業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輔導自治條例」。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府行法字第11405364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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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立體育場所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附修正「彰化縣立體育場所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150007892號 

附件：「彰化縣立體育場所管理自
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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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訂定「彰化縣石虎保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附「彰化縣石虎保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150008919號 

附件：彰化縣石虎保育委員會設置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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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類 
彰化縣政府  函  
主旨：有關貴公所公告「變更芳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海堤用地)(配合新街海堤段

整建工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及貴公所114年12月26日芳鄉建字第

1140021319A號函辦理。 

  二、本案請貴公所於公告期滿確定無土地權利關係人申請複測並實地完成樁位點交

作業後，函送公告樁位坐標成果圖表5份(需加蓋貴公所印信)、電子檔1份及樁

位點交紀錄予本府備查。 

  三、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請協助將旨案公告刊登本府公報及張貼公告欄。 

 

正本：彰化縣芳苑鄉公所 

副本：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本府行政處(含公告2份，請刊登公報及張貼公告欄)、本府建設處 

縣 長 王 惠 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彰化縣芳苑鄉公所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芳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海堤用地)(配合新街海堤段整建工程)」

樁位成果圖表。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及第50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案樁位成果圖分別陳列於本鄉新街村辦公處、經濟部水利署第四

河川分署、本所建設課及彰化縣政府供公眾閱覽。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 月 31 日止。  

  三、公告期間內，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依據都

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申請複測。 

鄉 長 林 保 玲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府建新字第1140531341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芳鄉建字第1140021319號 

附件：樁位成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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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實施本縣禁止搬運廚餘至豬隻飼養場所，且不得使用廚餘餵飼豬隻。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28條第1項第1款、飼料管理法第20條第1款及農業部114

年10月22日農防字第1141863080號公告。 

公告事項： 

  一、自即日起，禁止搬運廚餘至豬隻飼養場（含合法登記及列管畜牧場）。 

  二、前項禁止搬運之廢棄物亦不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餵飼豬隻。 

  三、違反公告事項一、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四十三條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四、違反公告事項二、依飼料管理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

百萬元以下罰鍰。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為維護本縣環境品質並避免污染擴散，暫停受理依「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

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設施使用之興辦事業計畫書暨申請免受山坡地開發建

築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限制審查作業要點」等規定提出申請之非都市土地變更

編定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或都市計畫區容許使用籌

設許可申請案。 

依據：「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設施使用之興辦事業計畫暨申請

免受山坡地開發建築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限制審查作業要點」第6點第2款及

「彰化縣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容許使用審查要點」。 

公告事項：暫停受理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止。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府授環廢字第1140513880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府授環工字第11405099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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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年度彰化

縣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減量及潔淨燃料輔導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本縣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防制設備查驗、設備元件相關查核及檢測作

業。 

    (二)執行本縣加油站查核工作。 

    (三)執行本縣有害空氣污染物監測作業。 

    (四)執行本縣公私場所之表面塗裝業清查作業。 

    (五)執行本縣公私場所空污費申報、審查、結算及現場查核作業。 

    (六)執行審查本縣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七)執行空氣污染突發事件之監(檢)測作業。 

    (八)執行周界大氣戴奧辛檢測作業。 

    (九)執行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戴奧辛檢測作業。 

    (十)執行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有害空氣污染物檢測作業。 

    (十一)辦理空污費徵收及排放量申報相關說明會。 

  三、另本縣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防制設備查驗、設備元件、有害空氣污染物監測

作業、周界大氣戴奧辛檢測、空氣污染突發事件之監(檢)測作業及固定污染源

排放管道戴奧辛與有害空氣污染物檢測作業，委由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勇鑫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年度彰化縣稻草露

天燃燒管制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40533790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405372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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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應開發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量抵換，發放推廣應用分解腐化菌腐化

稻草。 

     (二)查核申請應用稻草分解腐化菌農地後續追蹤作業。 

     (三)利用無人載具空拍機及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稽查。 

     (四)設置具視覺型煙霧探測暨主動式通報自動辨識功能即時監控系統。 

     (五)透過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進行地籍資料查詢，登門拜訪宣導。 

     (六)調查水田、旱田作物燃燒面積、燃燒比例、妥善處理面。 

     (七)透過廣播電台推廣稻草再利用及相關政令宣導。 

     (八)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稽（巡）查管制工作。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浩廷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

查證工作計畫-彰化縣」。 

依據：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第4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1月1日至115年11月30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地下水監測井巡查維護及廢井工作。 

     (二)農地污染預防工作。 

     (三)配合農作物及土壤同步採樣工作。 

     (四)事業土地污染預防工作。 

     (五)工業區地下水周界預警監測管理工作。 

     (六)貯存系統查核、輔導及污染調查工作。 

     (七)公告事業用地管理與查證工作。 

     (八)加強式及監測式自然衰減定期監測作業。 

     (九)污染場址現場監督與改善完成驗證工作。 

     (十)宣傳(導)工作。 

     (十一)技師簽證查核作業。 

     (十二)推動綠色永續型整治工作。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500006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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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光電推廣說明會工作。 

     (十四)農地場址改善監督與驗證作業。 

     (十五)民眾陳情及緊急應變處理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採樣分析工作。 

     (十六)環保業務及法規輔導工作。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市健興路

1號，電話：04-7115655分機318。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依「汽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設置及管

理辦法」取得汽油汽車排氣檢驗站認可證之汽油汽車排氣檢驗站，辦理排氣

檢驗業務。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2 項及汽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

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第 3 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辦理事項：汽油汽車排氣檢驗業務。  

  二、受委託汽油汽車排氣檢驗站如環境部汽車排氣定期檢驗資訊管理系統之代檢

廠查詢所列（查詢網址：

https://mobile.moenv.gov.tw/FuelCar/Station/StationLocation）。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能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

查證工作計畫-彰化縣零星農地改善」。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1月1日至115年11月30日止。 

  二、委託事項：農地土壤細密調查工作、完整之改善工法評估，並執行以耕犁為主

之污染改善工作、及需離場土壤之開挖、運送及配合去化管道必要之管理，並

以品質良好之客土進行農地之復原。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縣彰化市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40532962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6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500059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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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興路1號，電話：04-7115655分機309。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15年彰化縣畜牧業綜合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事項如下： 

       １、盤點及檢討本縣畜牧糞尿資源化推動現況。 

       ２、辦理重點河川或其他指定河川畜牧業分級稽查及污染管制作業。 

       ３、盤點及滾動式檢討本縣畜牧業污染潛勢等級。 

       ４、執行本縣重點河川新增及既有水質自動連續監測站維護保養與校正工作。 

       ５、辦理水質採樣、樣品檢測與其他配合事項。 

     (二)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水質檢測分析相關工作。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縣彰化市

健興路1號，電話：04-7115655#305。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第 4 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

議會」115 年度第 1 次會議會勘通知單及開會通知單各 1 份予應受送達人共計

52 人（如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18 條規定辦理審議程序。 

  二、本府以 114 年 12 月 29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40528332 號會勘通知單、115 年 1

月 2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40531962 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在案，茲因黃長祺等 52 人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50009570A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5000747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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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謄本住址無法投遞、或已遷出戶籍等因素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

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旨揭會勘通知單及開會通知單存放於彰化縣文化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3號；

電話 04-7250057 分機 2432 黃小姐），受送達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於辦

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內前往領取，逾期視同送達，

特此公告。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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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辦理本縣「建築物昇降設備暨機械停車設備」之竣工檢查、定期安全檢查 

      、核發使用許可證及抽復查作業等相關業務，委託經內政部指定之12家檢查機

構暨委託期限。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建築法第77條之4第2項、第3項、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

檢查管理辦法第3條與第5條、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4條

與第6條、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結果抽驗作業方式第3點。 

公告事項： 

  一、委託經內政部指定之檢查機構：「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臺灣

停車設備暨昇降設備安全協會」、「高雄市機械安全協會」、「台灣立體停車

機械產業協會 」、「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僅昇降設備）、「中華民國建

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台灣昇降設備

檢查促進安全協會」、「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中華民國電梯協會」、「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等12家檢查機構，辦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府建使字第1140521769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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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縣「建築物昇降設備暨機械停車設備」之竣工檢查、定期安全檢查、核發

使用許可證及抽復查作業等相關業務。 

  二、委託期限：自115年1月1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 

  三、上開檢查機構執行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安全檢查及抽驗復檢費

用，由申請人依各檢查機構所訂之收費標準支付；本府不另行支付或收取委託

檢查及代核發使用許可證等相關費用。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彰化縣114年8-9月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

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4年8-9

月；公示送達件數：195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單，

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

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

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欄，並且刊登

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

取(彰化市健興路1號交通處交通管理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

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

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府交管字第1140525710A號 

附件：名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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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大戶催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名冊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彰化縣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

條例第8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停車場停車欠費大戶催繳通知業務(停車期間：110年2

月至110年6月，公示送達件數：26)，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催繳通知

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俾完

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催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

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

本府公報，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三、通知信函暫由本府留存，應受送達人應至本府交通處交通管理科(彰化市健興

路1號1樓)領取並辦理結繳事宜，逾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府交管字第1140535354A號 

附件：清冊（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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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行為人魏昆明君(即昆明機車行)(以下簡稱魏君)之本府114年12月5日

府水管字第1140493474號陳述意見通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魏君所有車輛（車號：CAA-7093）載運廢棄物擅自任意棄置廢棄物於本府公

告轄管區域排水「舊趙甲排水幹線」設施範圍內，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3之規

定，本府依法通知陳述意見在案，經本府投遞陳述意見通知書至戶籍地，因投

遞不成功導致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

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陳述意見通知書(影本)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魏君得隨時至本府水利資

源處(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一段409號；電話：04-753272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 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7 日 

府水管字第11405370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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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行為人謝秀妹 君(即世星工程行)(以下簡稱謝君)之本府114年12月8日

府水管字第1140495890號陳述意見通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謝君所有車輛(4953-SX)載運廢棄物擅自任意棄置廢棄物於本府公告轄管區域

排水「二林溪排水幹線」設施範圍內，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3之規定，本府依

法通知陳述意見在案，經本府投遞陳述意見通知書至戶籍地，因無此人導致無

法送達，花蓮光復郵局已於114年12月11日退還本案文書，為避免行政程序遲

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陳述意見通知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謝君得隨時至本府水利資源處(彰

化縣彰化市公園路一段409號；電話：04-753272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下列已逾期尚未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詳如彰化縣政府公告註銷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清冊。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公告註銷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清冊 

登錄號碼 姓名 原領證戶籍地址 證書字號 證書到期日 
任職經紀業

名稱 
任職狀態 

N3-0726 陳松極 
彰化縣溪湖鎮大

庭里崙子腳 56 號 

106 年彰縣

字 00276 號 
114/11/06 

聯嘉不動產

有限公司 
任職中 

N3-0036 張坤雄 
彰化縣鹿港鎮海

埔里海埔巷 89 號 

90 年彰縣字

00036 號 
114/12/03 

 
未任職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府水管字第1140536899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府地價字第114052879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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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陳松極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4彰縣字第00276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松極。 

  二、及格證書：(95)專普紀字第000123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4）彰縣字第 00276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陳宜福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5彰縣字第00418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宜福。 

  二、及格證書：(103)專普紀字第000141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5）彰縣字第 00418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4年9月10日號府地開字第1140362075號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

專戶再通知函予王經明等2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 

      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依據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辦理本縣伸港鄉（全興地區）區段徵收案，前經本府旨揭號函再通知未

領款權利人徵收補償費已存入保管專戶，惟因權利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

未能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上開區段徵收案未領取之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臺灣土地銀

行員林分行本府301專戶保管，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即

歸屬國庫。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府地價字第1140530880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6 日 

府地價字第1150003267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7 日 

府地開字第11500060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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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處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

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地址：彰化市中山

路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施慧琴地政士開業執照[（114）彰地登字第001361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施慧琴。 

  二、證書字號：（85）台內地登字第019323號。 

  三、執照字號：（114）彰地登字第001361號。 

  四、事務所名稱：禾豐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鹿港鎮萬壽路 81 號 1 樓。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7 日 

府地價字第11405368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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